
浙 江 省 开 化 县 人 民 法 院

民 事 裁 定 书

（2025）浙 0824 破申 8 号

申请人：余某，女，1970 年 4 月 17 日出生，汉族，住

浙江省开化县华埠镇。

被申请人：开化某酒店公司，住所地浙江省开化县华埠

镇。

法定代表人：郑某，执行董事。

2025 年 4 月 22 日，申请人余某以被申请人开化某酒店

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某酒店公司”）不能清偿到期债务，且明显

缺乏清偿能力为由向本院申请对某酒店公司进行破产清算。

本院于 2025 年 4 月 28 日通知某酒店公司，某酒店公司在

法定期限内未提出异议。

本院查明：被申请人某酒店公司于 2019 年 5 月 5 日经

开化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注册成立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
91330824MA2DGRM113，注册资本为 100 万元，公司类

型为有限责任公司，法定代表人为郑某。公司经营范围为一

般项目：酒店管理；上午代理代办服务；会议及展览服务；

信息咨询服务；市场营销策划；食用农产品批发；食用农产



品零售；食品销售。许可项目：住宿服务，烟草制品零售。

公司注册地为浙江省开化县华埠镇泉塘路 5 号易云电子商

务创业园 A4 幢 111 室。根据申请人余某提供的证据材料反

映，被申请人某酒店公司尚欠其 10.2 万元货款及利息，该

款项经法院强制执行后仍无法清偿。另某酒店公司在本院有

作为被执行人的案件 2 件，执行标的 35 万元，均未能执行

完毕。

本院认为：被申请人某酒店公司住所地位于开化县辖区

内，本院依法对本案具有管辖权。申请人余某对被申请人某

酒店公司享有到期债权，且某酒店公司是依法注册成立的有

限责任公司，双方均为适格主体。被申请人某酒店公司在异

议期内未提出异议，其有执行案件在法院不能执行到位，故

可以认定被申请人某酒店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

乏清偿能力，具备破产原因。申请人余某作为债权人，申请

对某酒店公司进行破产清算，符合法律规定。依照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二条第一款、第三条、第七条第二

款、第十条第一款之规定，裁定如下：

受理申请人余某对被申请人开化某酒店公司的破产清

算申请。



本裁定自即日起生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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